
2021 年度宁陕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小城镇基
础设施建设项目部门重点绩效评价报告
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本项目属政府确定的经常性项目，主要用

于县城基础设施建设、维护等。通过完善城区路网，实施绿化建

设和雨水污水分流设施建设，加大对公园、道路、绿化管护、市

政基础设施修补和路灯管养工作，使县城宜居程度得到提升，群

众生活质量和居住环境得到改善，让群众共享经济发展成果。

（二）项目绩效目标。本项目绩效目标是通过实施县城基础

设施项目，加强县城管理，改善人居环境，促进环境发展，建设

三宜县城。

二、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对象和范围。本项目包括建成党稽桥

一座，完成三星路延伸，启动环山路建设，完成县城路灯、公共

道路、市政公用设施的维护，确保市政设施正常使用。

（二）绩效评价原则、评价指标体系（需附表说明）、评价

标准等。遵循客观、公平、公正的原则，通过对资金支出进度、

涵盖项目完成情况、资金支出情况等数量、质量、实效、社会效

益、生态效益运用了目标比较法、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完

成项目绩效评价工作，实现了绩效目标。

（三）绩效评价工作过程。通过成立自评小组，结合评价内

容，扎实开展本次自评工作。按照上级下发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

要求，自评小组对项目实施情况、资金支出情况、财务管理、社



会效益等进行评价，认真听取群众意见建议，做好自评工作。

三、项目支出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县财政局下达2021年度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资金1200

万元。截止 2021 年底，支出 1200 万元。

四、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截止 2021 年底，党稽桥已建成，环山路建设完成 80%的路

基开挖工作，维修路灯 460 盏，更换电缆线 260 米，及时修复破

损公厕设施、路面等公共设施，加强公园管理，及时补植公园绿

地等绿化设施。由于供地手续办理耗时长，影响了三星路延伸项

目的推进。资金支付依据合规合法，与预算相符。

五、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需附相关自评表）

我局对项目经费管理、实施过程与效果进行认真自评检查，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我局严格按照项目资金管理制度，健

全项目资金审查审批程序和财务制度，资金的使用 符合项目资

金管理办法规定，达到了预期绩效目标。根据对各项目自检自评

结果统计，绩效评价为“优”。

六、主要经验及做法、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包括偏离

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我县县城基础设施老化，布局不合理，部分设施配套不到位，

改造、完善资金缺口大。

七、有关建议建议

县财政加大县城基础设施建设维护资金投入力度。

八、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